潮阳区镇（街道）创建好班子活动科技进步专项

考核实施方案
根据《潮阳区镇（街道）创建好班子活动考评办法（修改）》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考核工作指导思想和原则

认真实践科学发展观，通过本次科技进步专项考评，进一步强化我区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方式的观念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、劳动者素质提高、管理创新转变，充分发挥“科技第一生产力”的作用，有效增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，推动潮阳经济和社会科学发展、加快发展。考核工作坚持实事求是、于事简便、客观公正、严格标准、廉洁高效为原则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的现象。

二、考核指标内容

本次科技进步专项考核工作以2009年度的数据和工作绩效为依据，考核总分值为2分，考核内容包括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，计入考核评分各指标的分值为：

（一）当地党委和政府对科技进步工作的重视和领导情况（1.5分）。包括：党委和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重视情况，占0.5分；工作措施落实情况，占0.5分；科技工作成效，占0.5分。
（二）镇（街道）科技管理部门有关情况（0.3分）。
（三）镇（街道）财政科技投入情况(0.2分)。
三、考核的领导和组织

（一）受区创建好班子领导小组委托，区科技局负责我区各镇（街道）科技进步专项考核的具体实施工作。

（二）为做好本科技进步专项考核工作，区科技局创建好班子领导小组为科技进步专项考核小组，负责制定工作方案，组织实施镇（街道）考核工作，加强考核工作的协调、监督和检查，及时研究和解决考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并将考核结果和情况综合上报区创建好班子领导小组。

四、考核程序

（一）各镇（街道）自查。填写《镇（街道）创建好班子活动科技进步专项考核表》，并提供各个考核指标的相关证明材料，按规定时间报区科技局创建好班子领导小组。

（二）区科技局创建好班子领导小组对上报材料进行评审，提出考核结果，并按要求上报。

五、考核材料上报要求

（一）须提交《镇（街道）创建好班子活动科技进步专项考核表》一式二份和考核指标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所有材料均用A4纸打印或复印，每份均须加盖党委或政府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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